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27-滑輪溜冰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競速滑輪：110年 3月 27日（星期六）。 

二、比賽場地：競速滑輪：五結鄉溪濱公園溜冰場（3/27上午 8：00）。 

第一條  比賽組別  

(一)男子組。  

(二)女子組。 

第二條  比賽項目 

競速滑輪：男、女個人競速賽。 

(一)200公尺計時賽 

(二)500公尺爭先賽 

(三)1000公尺爭先賽 

(四)10000公尺計分淘汰賽 

(五)10000公尺淘汰賽 

第三條  參加資格：  

(一)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連續滿（含）半年以

上（即民國109年9月1日含以前設籍者，且至報名該競賽種類賽事完成前，無遷進或遷

出戶籍等異動情形）。 

(二)年齡規定：競速選手須年滿 12 歲以上（民國 98年 3 月 27 日【含】以前出生）。

未滿 20 歲之選手，報名時須於「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請監護人簽名或

蓋章。 

第四條  報名：  

(一)依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總則第九條規定辦理。 

(二)報名人數規定：男、女個人競速賽各鄉鎮男、女子組每組限報二人。 

第五條  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採用 2019年國際溜冰總會（World Skate）競速溜冰委員會（C.I.C）公

布之最新比賽規則。 

(二)比賽制度：競速滑輪均採計時決賽。 

(三)比賽其他規定： 

1.競速選手必須戴頭盔，但禁止帶皮條帽，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2.競速選手之號碼布，貼紙張貼在安全帽左右側，違者取消比賽資格。 

3.若選手因被犯規而無法進入下一輪比賽，該犯規選手經裁判判決後取消該項賽事資

格，被犯規之選手如因此而無法進入下一輪比賽，裁判 組可保留其下一輪參賽資格。 

4.競速個人項目與接力服裝必須於左胸與後背註明代表鄉鎮名稱。 

5.競速比賽如有成績相同時加賽一場決定名次，但不影響已定紀錄。 

第六條  申訴：依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總則第十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獎勵： 

(一)依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總則第七條相關規定辦理。 



(二)各項比賽於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鄉鎮代表隊制服。 

第八條  會議：  

(一)技術會議：競速滑輪：110年 3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00於比場地召開。  

(二)裁判會議：競速滑輪：110年 3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30於比場地召開。 

第九條  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